
附件
雁山区2022年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部分项目调整方案
为做好雁山区乡村振兴工作，推进项目顺利开展，同时加快衔接资金支出进度，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能够更快更好地发挥效益，区乡村振兴局会同区财政局结合我区项目的实际情况，在保证资金使用规范的前提下，经过会议研究，拟定了雁山区2022年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部分项目调整方案，具体方案制定如下：

一、调整安排情况

（一）部分项目实施内容及资金调整

1.需调整项目实施内容及资金的项目情况：

（1）3个项目由于设计缺陷，导致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工程量变更，需变更项目实施内容和总投资：
①大埠乡黎家烈嵅村山塘四周驳岸修建工程：建设内容需增加溢洪道30米建设等其他工程，增加投资11.14万元，总投资由103.55万元变更为114.69万元，安排资金93.19万元不变，未安排资金在以后衔接资金中补足；

②大埠乡陶家村胃头至斗头道路硬化工程：道路原设计长度为490米，实际长度只有480米，道路长度按实际调整为480米；原设计有一段漏设计路肩、片石回填等工程，经按实际调整施工图后，增加投资额10.77万元，总投资由91.25万元变更为102.02万元，安排资金82.12万元不变，未安排资金在以后衔接资金中补足；

③柘木镇苏家村委东开村农产品交易平台建设工程：根据项目现场情况和结合实际需求，经由村镇两级商议后决定调整项目实施内容，减少硬化面积355平方米，硬化面积由1415平方米变更为1060平方米；厚度减少0.02米，由0.2米变更为0.18米。
（2）1个项目由于设计缺陷原因，无法实施取消，已安排资金全部调出：
雁山区周家村灌区后背塘渠道改造工程由于设计内容与现场实际不符，无法施工，该项目取消，已安排的资金79.25万元全部调出。
（3）1个项目总投资变小，加上部分资金短期不需支出，已安排资金部分调出：
雁山镇兴隆村污水治理项目预算总投资由300万减为279.81万元，加上项目短期不需全额支出，因此已安排资金由300万减为235.88万元，调出64.12万元。
2.基于以上1个渠道项目取消，一个污水治理项目部分资金调出，2个项目共调出143.37万元调整用于以下项目：

（1）新建3个项目，共安排资金129.29万元：
柘木镇农村小型公益性垃圾清运勾臂垃圾箱配置项目、雁山区周家村后背塘渠道改造工程和柘木镇柘木村公共基础照明项目，3个新建项目的预算总投资为135.28万元，本次安排资金129.29万元，未安排资金在以后衔接资金中补足；

补足2个项目资金缺口14.08万元：
①大埠乡付中下长流村进村桥梁涵洞扩建工程，项目已结算，结算价2.78万元，原安排2.65万元，本次补足资金缺口0.13万元；

②2022年雁山区雨露计划职业学历教育补助项目，原计划总投资34.8万元，原已安排资金20.85万元，本次补足资金缺口13.95万元。
以上项目资金调整情况详见附表1，项目调整具体情况详见附表2、附表3。

项目名称和项目主管单位调整

根据自治区乡村振兴局相关要求，将村级公益性岗位名称调整为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同时将项目主管单位由雁山区人社局调整为雁山区乡村振兴局。调整后项目资金不变，资金支付由四乡镇负责（项目调整具体情况详见附表4）。

二、工程类项目实施要求

主管单位是区乡村振兴局的工程类项目（包括基础设施类项目、产业发展类项目中的工程类项目和农村环境整治类项目），项目所在乡镇为项目业主；主管单位是区乡村振兴局以外的区直部门，主管单位为项目业主。

业主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原则上要求项目在4个月内完工；项目主管单位负责做好项目工作的指导监督工作。
附表：1．雁山区2022年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部分项目资金调整变更表

      2．雁山区2022年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部分项目调整变更情况表
      3．雁山区2022年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变更后雨露计划项目计划表

          4．雁山区2022年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调整变更后就业帮扶项目计划表
	抄送：雁山镇、柘木镇、大埠乡、草坪回族乡、区财政局、区发改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水利局、区乡村振兴局、区环境保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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